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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

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杭州

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

文及本公司其他信息公告，该等公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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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168,361,978 股 

2、发行价格：28.51 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4,799,999,992.78 元 

4、募集资金净额：4,747,156,596.55 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168,361,978 股，该等股份将于 2016 年 2 月 4 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为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易方达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章建平、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共计 7 家/

名特定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限售期为 12 个月，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7 年 2

月 4 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公司新增股份上市首日 2016

年 2 月 4 日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上市条件。 

 



 

3 

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Hangzhou Liaison Interactiv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成立日期 2002 年 7 月 4 日 

股本 870,859,870元 

法定代表人 何志涛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南环路3766号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物联网街451号芯图大厦18层 

股票代码 002280 

股票简称 联络互动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俞竣华 

联系电话 0571-28280882 

传真号码 0571-28280883 

电子信箱 ir@haolianluo.com  

经营范围 

通讯技术推广、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计算机技术

培训；批发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

管理商品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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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2015 年 4 月 6 日，发行人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在保证全

体董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

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的议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的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未来三年股东

回报规划（2015-2017 年）的议案》以及《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等议案。 

2015 年 4 月 24 日，发行人召开了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逐项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

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

性报告的议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5-2017 年）的议案》

以及《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等议案。 

考虑到资本市场整体情况，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3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关

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修订稿）的议案》等议案，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金额等进行了调整。 

2015 年 9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

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第二次修订稿）的议案》等议案，对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进行了调整。2015 年 10 月 12 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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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召开了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同意对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进行调整。 

（二）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15 年 11 月 27 日，联络互动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

委员会审核通过。 

2015 年 12 月 31 日，联络互动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杭州联络互动信

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3129 号），核

准本次发行。 

（三）募集资金到账和验资情况 

2016 年 1 月 15 日，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等共计 7 家/名特定对象共发行 168,361,978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发行价

格为 28.51 元/股。截至 2016 年 1 月 20 日，主承销商已收到认购资金人民币

4,799,999,992.78 元，并于 2016 年 1 月 21 日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承销费用后

的余额划转至公司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2016 年 1 月 22 日，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6]第 210024

号）。根据验资报告，截至 2016 年 1 月 21 日止，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4,799,999,992.78 元，扣除发行费用 52,843,396.23 元，募集资金净额

4,747,156,596.55 元。 

公司将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四）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保荐机构和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

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有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

月内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五）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27 日就本次发行新增的 168,361,978 股股份向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发行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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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

东名册。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 2016 年 2

月 4 日。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2016 年 2 月 4 日，公司股价不除权，

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二、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1、发行股票的类型：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3、发行数量：168,361,978 股。 

4、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 

5、发行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本次发行价格为 28.51 元/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日（2015年9月25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的90%（注：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根据上

述定价原则，公司在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底价为26.19元/

股。 

联络互动和中德证券根据本次发行的申购情况对有效申购进行了累计投标

统计，按照价格优先，认购金额优先、认购时间优先的原则，最终确定本次发行

的认购价格为28.51元/股，相对于发行底价26.19元/股的溢价为8.86%，相对于

2016年1月15日（发行询价截止日）收盘价40.69元/股的折扣为29.93%。 

6、募集资金量：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4,799,999,992.78元，扣除发行

费用52,843,396.23元，募集资金净额4,747,156,596.55元。 

7、限售期：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限售期为 12 个月，预计上市流通时间

为 2017 年 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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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发行对象概况 

（一）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 

本次发行，投资者的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全称 投资者类型 
申购价

格（元） 

申购金额 

（万元）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32.74 53,300 

30.50 106,300 

28.50 123,800 

2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公司 30.10 48,000 

3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险公司 28.20 48,000 

4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证券公司 
28.00 48,000 

26.20 48,000 

5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35.00 48,000 

27.50 96,000 

6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法人投资者 

28.51 51,000 

26.19 75,000 

7 
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

限公司 
法人投资者 32.00 50,000 

8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险公司 26.50 48,000 

9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28.10 48,100 

10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39.10 71,300 

36.50 73,300 

34.10 86,900 

11 章建平 自然人 
35.20 48,000 

31.20 96,000 

根据《股份认购合同》的约定，认购方保证“本次认购对象不为上市公司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

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

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经中德证券与发行人律师核查，所有投资者均在规定时间内足额缴付定金并

提交了《认购邀请书》规定的申购报价单相关附件，其中私募投资基金均已在 1

月 14 日 17:00 之前完成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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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对象及配售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和中国证监会关于非公开发行的其他规定以及公司确定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配

售原则，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配售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全称  
获配金额 

（元） 

获配股数 

（股）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62,999,997.13 37,285,163 

2 章建平 959,999,981.45 33,672,395 

3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68,999,995.83 30,480,533 

4 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499,999,998.06 17,537,706 

5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79,999,976.47 16,836,197 

6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79,999,976.47 16,836,197 

7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48,000,067.37 15,713,787 

 总计 4,799,999,992.78  168,361,978  

在上述发行对象中：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

限公司、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和申万菱信（上海）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用于申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产品均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完成登记和备案程序。易方达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用于申购的资金均为其管理的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产品，因此不需要

备案；章建平用于申购的资金为自有资金，因此不需要备案。 

经中德证券与发行人律师核查，本次发行对象中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

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

的关联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

联关系的关联方无直接或间接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的情形。 

（三）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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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阮琪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章建平 

身份证号：1201************59 

住所：杭州市下城区****公寓**幢**单元****室 

3、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2,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晓艳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中路 3 号 4004-8 室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罗春风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

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5、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澳港与境内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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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2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凌富华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吉大九洲大道东段商业银行大厦 7 楼 16 单元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6、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葛伟忠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丰镇路 806 号 3 幢 360 室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7、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过振华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希雅路 69 号 2 幢 4 层 4021 室  

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它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规规定的

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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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重大关联交易情况以及

未来交易安排的说明 

除因本次非公开发行外，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在最近一年及一期

内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其他重大交易，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出具日，

也不存在除认购本次发行股份外的未来交易安排。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

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

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四、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

见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中德证券认为：联络互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

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发行对象中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方、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无直接或间接认购本次发

行的股票的情形。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其获配数量和募集资金数量符

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和询价、定价以

及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依法取得必要

的授权和核准；本次发行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的内容合法有效；

《认购邀请书》的发送对象符合有关法律和发行人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规定的作为本次发行对象的资格和条件；发行人收到的有效申购文件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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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邀请书》的相关规定；进行有效申购的申购对象具备有关法律及《认购邀

请书》所规定的认购资格；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公平、公正，符合有关法律的规

定；发行过程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股数和配售对象等结果公平、公正，符合有

关法律的规定及发行人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配售对象中不包

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不存在上述机构及

人员直接或间接参与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情形；《认购协议》符合有关法律的规

定，合法、有效。 

六、本次发行相关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侯巍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81 号华贸中心 1 号写字楼 22 层 

保荐代表人：张斯亮、毛传武 

项目协办人：方科 

电话：010-59026666 

传真：010-59026690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北大街 8 号华润大厦 20 层 

负责人：肖微 

经办律师：张宗珍、赵吉奎 

电话：010-85191300 

传真：010-8519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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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计机构、验资机构 

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7 号楼 3 层负责人：朱建弟 

经办会计师：廖家河、丛存 

电话：010-68278880 

传真：010-6823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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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股） 

1 何志涛 195,219,835 27.79 195,194,835 

2 E.T.XUN(Hong Kong) Holding Limited 126,687,205 18.03 126,687,205 

3 徐智勇 45,244,980 6.44 22,622,490 

4 滕学军 38,674,840 5.51 19,337,420 

5 高雁峰 29,046,787 4.13 17,462,420 

6 乔文东 22,201,079 3.16 13,147,540 

7 郭静波 21,314,145 3.03 21,301,995 

8 陈理 21,281,145 3.03 21,277,245 

9 东方富海（芜湖）二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3,453,008 1.92 - 

10 北京携手世邦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168,585 1.87 11,959,081 

合  计 526,291,609 74.91 448,990,231 

（二）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股） 

1 何志涛 195,219,835 22.42 195,194,835 

2 E.T.XUN(HongKong)HoldingLimited 126,687,205 14.55 126,687,205 

3 徐智勇 45,244,980 5.20 22,622,490 

4 滕学军 38,674,840 4.44 19,337,420 

5 章建平 33,672,395 3.87 33,672,395 

6 高雁峰 29,046,787 3.34 17,462,420 

7 乔文东 22,201,079 2.55 13,147,540 

8 郭静波 21,314,145 2.45 21,301,995 

9 陈理 21,281,145 2.44 21,277,245 

1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17,540,000 2.01 17,5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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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550,882,411 63.27 488,243,545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450,643,440 64.15 619,005,418 71.08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51,854,452 35.85 251,854,452 28.92 

合  计 702,497,892 100.00 870,859,870 100.0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何志涛及其一致行

动人陈理、郭静波，持有发行人 237,815,125 股股份，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33.85%。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发行前的 702,497,892 股增加至

870,859,870 股，何志涛及其一致行动人陈理、郭静波持有公司 237,815,125 股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27.31%，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公

司的资本结构、财务状况得到改善，财务风险降低，公司抗风险能力得到提高。 

（三）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属于公司主营业务范围，不会导致公司业

务和资产的整合。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公司的资本实力

将显著增强，将进一步增强公司主营业务优势。 

（四）公司治理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公司将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对《公

司章程》中与股本相关的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公司章程》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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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注册资本与股本结构进行调整外，暂无其他调整计划。本次发行对公司治

理无实质影响。 

（五）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保持稳定；本次发行对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结构不产生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为本

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六）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影响 

本次发行由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对象除因本次非公开发行形成

的关联关系外，与公司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规规定的关

联关系，因此不会对公司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状况产生影响。 

（七）本次发行对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前公司的每股收益及每股净资产： 

项  目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4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0.49 

项  目 2015 年 9 月 30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每股净资产（元/股） 1.43 1.20 

按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模拟计算的每股收益及每股净资产： 

项  目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 0.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 0.19 

项  目 2015 年 9 月 30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每股净资产（元/股） 6.60 6.42 

注：（1）发行后每股收益按照 2014 年度、2015 年 1-9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除以期末股本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之和计算；发行后稀释每股收益按照 2014年度、

2015 年 1-9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期末股本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之和

及稀释性潜在普通股计算；（2）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以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

9 月 30 日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期末股本与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股份数之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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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发行人于 2014 年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数字天域

100%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该交易系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且适用反向购

买的会计处理原则。为保证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文件的财务数据的连续性、可比

性，发行人以吸收合并前数字天域财务报表为基础，编制了 2012 年至 2014 年

合并财务报表，并由立信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5]第 210765 号的标准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 

以下引用的 2012 年、2013 年、2014 年的合并报表财务数据，非经特别说

明，均引自发行人以数字天域资产、业务为主体按新会计准则编制、经立信审计

的 2012 年至 2014 年财务报告（审计报告文号：信会师报字[2015]第 210765

号）。以下引用的 2015 年 1-6 月的合并报表财务数据，非经特别说明，均引自

发行人按新会计准则编制、未经审计的 2015 年半年度报告。 

（一）主要财务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 6 月 30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1,151,675,095.55 961,217,375.93 252,319,900.29 115,703,796.03 

负债总计 205,202,822.50 117,368,845.13 35,663,211.15 52,980,359.95 

股东权益合

计 
946,472,273.05 843,848,530.80 216,656,689.14 62,723,436.08 

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权

益合计 

927,192,864.85 843,848,530.80 216,656,689.14 62,723,436.08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 1-6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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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总收入 273,545,393.59 322,499,271.41 178,814,349.86   96,306,756.01  

营业利润 167,457,376.24 193,651,068.29 38,236,399.25   48,665,764.61  

利润总额 167,557,377.22 193,699,222.44 38,532,432.36   48,533,390.83  

净利润 141,891,042.71 165,378,593.89 22,707,062.24   46,685,284.42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140,040,233.32 165,378,593.89 22,707,062.24   46,685,284.42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 1-6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40,230.26 98,943,200.81 10,139,472.21  -21,437,762.54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23,603,963.88 -7,895,623.50 322,362.33 -708,557.76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6,941,798.46 477,261,073.34 28,633,163.97 58,362,785.24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300,246,690.81 568,069,907.44 38,782,298.66  35,878,935.83  

期末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余额 
343,132,693.84 643,379,384.65 75,309,477.21  36,527,178.55  

（二）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5 年 

1-6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流动比率（倍）  5.67   11.12   10.45   2.10  

速动比率（倍）  5.67   11.12   10.45   2.10  

资产负债率  17.82   12.21   14.13   45.79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0.82   1.59   1.55   2.75  

总资产周转率（次）  0.26   0.53   0.97   1.42  

毛利率（%） 72.05 80.16 94.34 94.17 

销售净利润率（%） 51.78 51.28 12.70 48.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49 0.11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0.49 0.11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0 0.49 0.43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15.81% 55.26% 13.09% 113.6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15.47% 55.24% 51.87% 2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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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

常性损益》（中国证监会公告[2008]43 号），公司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列示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 1-6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

益 
  -3,859.00 -123,033.8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

府补助（与企业业务

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

量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100,000.00  300,000.00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

营企业及合营企业

的投资成本小于取

得投资时应享有被

投资单位可辨认净

资产公允价值产生

的收益 

 44,196.22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

理资产的损益 
2,970,694.10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

并产生的子公司期

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35,069,580.8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

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0.98 3,957.93 -107.89 -9,339.8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

损益定义的损益项

目 

  -67,524,714.00  

所得税影响额 -36,060.30 -593.69 -44,744.22 16,754.10 

少数股东损益影响

额（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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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5 年 1-6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合计   3,034,634.78 47,560.46 -67,273,425.11 34,953,961.16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内容详情请见与本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同日发

布在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上的《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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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本次共计发行股票 168,361,978 股，截至 2016 年 1 月 21 日，公司本

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4,799,999,992.78 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后募集

资金净额为 4,747,156,596.55 元，将投资于“智能硬件”、“联络金融服务平

台”和“渠道建设”项目的建设以及补充流动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1 智能硬件 348,497.38 330,000.00 

2 联络金融服务平台 42,450.21 40,000.00 

3 渠道建设 86,679.60 80,0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 30,000.00 

合  计 507,627.19 480,000.00 

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募投项目拟投入金额不足部分，公司将利用自筹

资金解决。在不改变本次募投项目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

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募

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已根据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公司

将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对已投入资金予以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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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保荐协议主要内容和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主要内容 

签署时间：2015年1月11日 

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甲方：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推荐期间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到甲方本次发行的A股（以下简称“甲方证

券”）在证交所上市之日止。 

持续督导期间自甲方证券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开始，至以下日期中较早者

止：（1）甲方证券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届满之日；或（2）

甲方在甲方证券上市后与其他保荐机构签订新的保荐协议之日。 

二、上市推荐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联络互动申请其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的股票具

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愿意推荐联络互动本次

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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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168,361,978 股，该等股份将于 2016 年 2 月 4 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限售期为 12 个月，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7 年 2

月 4 日（如遇非交易日顺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公司

新增股份上市首日 2016 年 2 月 4 日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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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二）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之发行保荐书； 

（三）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之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四）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之尽职调查报告； 

（五）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六）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七）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八）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律师工作报告； 

（九）保荐及承销协议； 

（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十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

的书面确认文件； 

（十二）认购股东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十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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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阅时间 

工作日上午8：30-11：30；下午14：00-17：00。 

三、文件查阅地点  

（一）发行人：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物联网街 451 号芯图大厦 18 层 

联系电话：0571-28280882 

传    真：0571-28280883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81 号华贸中心 1 号写字楼 22 层 

联系电话：010-59026666 

传    真：010-59026690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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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之盖章页） 

 

 

 

 

 

 

 

 

 

 

 

 

 

 

 

 

 

 

 

 

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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